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在职职工攻读学历、学位协议书

           同志因工作需要攻读在职          学历，经本人与院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下         同志简称为甲方，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简称为乙方）。

1、甲方就读期间，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遵守纪律，刻苦学习，遵守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2、甲方就读期间，必须立足本职工作，每学年开始时必须提交课程计划，按照课程计划完成学业，其余时间必须回院完成所室的工作任务，并参加所室的考勤（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人员的考勤除外）。

3、甲方就读期间的工资按国家及院有关规定执行。 

4、甲方毕业后必须回乙方工作五年（生育哺乳期、出国、停新留职扣除），如未满五年，则需支付补偿费，补偿费标准为学费、学习期间的工资、津贴及院付的公积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费用的总和，并按研究生毕业后在乙方的工作年限，以每年递减20％的比例计算，满五年以上者免缴补偿费。

5、甲方学习结束，各科成绩均应合格，并符合有关规定。

6、甲方毕业后回乙方工作，届时将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交给乙方管理部门和人事部门存档。

7、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一份，乙方二份（科技处、人事处各一份），甲方所在部门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